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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事流程

 

1. 投诉工作机构协调处理，投诉人同意终结的； 
2. 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

有关材料导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
3. 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
4. 投诉人申请撤回投诉；
5. 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
6. 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投诉人连续30日无正当

理由不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
7. 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情形出现的。

   

 

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处理结果 

终结 
终结情形包括 

发生投诉事项 

处理 
可适当延长 

60个工作日办结  

处理方式：
1. 推动达成谅解；
2. 与被投诉人协调；
3. 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4. 其他适当的处理方式。

 

 

发出受理
通知书 

发出不予受理
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7个工作日决定  

7个工作日决定
 

提交 

书面材料包括： 

说明：
流程制定依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                                                                                                                                                                                                                                                                 
1.  “投诉人”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
2. “投诉事项”包括以下情形：
（1）投诉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2）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在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
投诉事项不包括：投诉人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民商事纠纷。
3. “投诉工作机构”包括：
（1）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
（2）县级以上政府指定的负责受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的部门或机构。
4. 通过商务部外资企业问题诉求收集办理系统提出投诉申请，办事类型请选择“投诉”。

 

 

 

 

是否受理 

是  

否 

现场或线上提交现场或线上提交

至投诉工作机构至投诉工作机构

 

15个工作日内补正 
材料不齐全 材料完整 

材料完整 

1. 投诉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
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出投诉的
日期；2.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3.明确的投诉事项及请求；4.有关事实、
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5.是否存在
同一事项已由上级投诉工作机构、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
终结，或者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等
不予受理情形的说明；6.委托他人投诉，除上述材料外，还
需提交投诉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权益保护类投诉书应包括：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
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
出投诉的日期、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体政策
措施建议。
注意：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
文书写的，应提交中文翻译件。通过商务部外资企业问题诉
求收集办理系统投诉，审核日期自对应层级投诉工作机构收
到上级在线派件之日起算。


